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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14年 1月至 7月業務概況 

一、 提升專利商標審查效能及品質 

（一） 至 114年至 8月底，發明專利案件平均審結期間為 13.8個月，

符合原設定平均審結期間為 15個月之目標。 

（二） 至 114年至 8月底，商標平均首次通知期間為 5.7個月，符合原

設定平均首次通知期間為 6.1個月之目標。 

（三） 與各國合作執行「專利審查高速公路(PPH)計畫」，平均審結期

間 4.3個月，便利企業全球專利布局。 

（四） 「新創產業積極型專利審查試行作業方案」該加速審查案件，

平均處理時間約 2.4個月，加速新創公司專利布局。 

（五） 推動「發明專利再審查加速審查(AEPRe)方案」，自 113年 9月

施行至 114年 8月底，平均審查期間 22.3天。 

（六） 「女性申請發明專利加速審查試行方案」自 114 年 7 月 1 日實

施，旨在協助女性創新成果及早獲得專利保護。 

二、 優化智慧財產法制 

（一） 114年 5月 22日修正發布「著作權爭議調解辦法」，完善爭議調

解程序，提升行政效能。 

（二） 114年 7月 23日修正發布「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」。 

（三） 研擬「設計專利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經 114年 8月 13日行

政院召開審查會議審查通過。 

三、 健全資訊服務及著作權授權環境 

（一） 112年 7月起實施臺韓設計專利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，免除

申請人規費成本與紙本遞送時間。 

（二） 「全球專利檢索系統」提供免費全中文一站式檢索全球 105 個

國家或地區專利資料，自 107 年至 114 年 8 月底，累計專利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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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資料量達 1億 7,283萬 5,733件。 

（三） 112年 1月起開放申請「專利及商標電子證書」，占全部證書比

例 112年為 39.4%，114年 8月底增加至 47.28%。 

（四） 提供全年無休 24x7電子申請服務，114年 8月專利、商標新申

請案電子申請比率分別為 92.13%、91.26%，e化服務更便捷。 

（五） 專利商標審查文書電子送達服務，114 年 8 月電子送達比率達

90.02%，提升專利商標代理產業服務效能。 

四、 協助企業智財創新發展及培育智財人才 

（一） 舉辦「營業秘密保護實務座談會」及「學研機構營業秘密管理

實作工作坊」共 5場次，協助產學研強化營業秘密保護。 

（二） 執行智慧財產專業人員培訓計畫，培育智財人才計 516 人次，

提升產學各界智財保護及管理運用能力。 

（三） 「產業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」共 70隊參賽，並辦理教育訓練 8

場次，培育專利布局與分析人才。 

五、 落實智慧財產權保護 

114年 4月 8日召開第 1次跨部會「保護智慧財產權協調會報」。6

月 16 日至 7 月 4 日辦理 3 梯次「智慧財產暨網路侵權偵查專業課

程」，合計 63人參訓，提升警調人員查緝侵害智慧財產案件知能。 

 


